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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记者 晏国文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央企品质特供”“中国新中

式滋补行业第一央企”“世界 500

强第 80 位”……近日，《中国经营

报》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电商平

台，有许多标注“国药药材”品牌

的中药保健品、饮片在大量销售，

这些商品甚至直接使用国药集团

权威背景信息。

国药药材全称为国药药材股

份有限公司，曾因拖欠上市公司

华仁药业（300110.SZ）14 亿元以

及多次被国药集团打假而在业内

“闻名”。

记者注意到，实际上，国药集

团旗下的中国中药（00570.HK）在

2025 年 9 月已转让其持有的国药

药材25%的股份。此后，国药药材

与国药集团、中国中药已无任何

关系。并且中国中药在转让股份

时明确要求，国药药材需要更名，

并且不得使用包含“国药集团”

“国药”等字样。另外，国药药材

公司实际上也并没有国药药材的

商标。

目前，电商平台上大量畅销

的中药保健品、饮片在显著位置

标注“国药药材”，是否有误导消

费者和蹭“国药”金字招牌之嫌？

近日，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电商

平台，有许多标注为“国药药材”品

牌、部分甚至直接使用国药集团权

威背景信息的商品在大量销售，如

各类中药饮片、茶饮、泡脚药包、足

浴包、滋补泡酒等。

在淘宝平台，标记为热销爆款

的红参枸杞原浆和红黑枸杞原浆，

在商品内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均标注

“国药药材”的字样，同时在商品详

情页最前面标注：“国药药材健康科

技（广东）有限公司为中国中药旗下

三级子公司”“全球制药企业 TOP

1，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首”“世界

500 强第 80 位，国内实力大品牌”

“集团旗下9家上市公司”等信息。

然而，记者查询企业工商信息

发现，国药药材健康科技（广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药材健康科

技”）并非中国中药旗下公司，二者

并无关联关系。其他信息显然是以

国药集团的权威信息做虚假背书。

实际上，该商品的生产企业为宁

夏中健汉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夏中健汉方”），这一关键信

息仅用小字藏在包装盒背面大量的

产品介绍中。宁夏中健汉方的股东

仅1名个人，与国药集团、国药药材以

及国药药材健康科技等均无关联。

3 月 19 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

电话联系宁夏中健汉方，咨询其中

缘由。该公司相关联系人表示：“是

国药药材授权给我们生产的。”

在某电商平台，以国药药材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还有大量中药保

健品均在显著位置使用“国药药材”

字样，给消费者形成“其为国药旗下

药材品牌”的印象，如标记为宣城徽

岭本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宣城徽岭本草”，该公司实际名

称为宣城市徽岭本草农产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原切特级党参、安徽亳药

千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人参

黄精肉苁蓉枸杞原浆等。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宣城徽

岭本草咨询其中原因。该公司相关

人员表示：“是国药药材委托我们生

产加工的，我们获得了国药药材品

牌授权，而且我们需要品牌方验证

审核通过，这类似于同仁堂品牌授

权。现在品牌都是这样。”

在某平台，国药药材健康自营

旗舰店位列该平台精选药食同源店

铺榜第二名。其商品页面均标明

“央企品质特供”“中国新中式滋补

行业第一央企”“全球500强”“销量

见证央企品质，25 年沉淀，累计销

售件数达1000万+”等。

该店铺销售的各类健康产品如

枸杞、山楂、麦冬、黄精、茉莉花饮片

等均显著标明国药药材的字样，而其

委托企业主要为亳州市崇芝林药业

有限公司。企业工商信息显示，该公

司也与国药药材无股权关联。

3 月 19 日，记者拨打国药药材

公司官方联系电话后，回铃音称：

“我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传承与弘

扬中医药文化……”

国药药材工作人员表示：“国药

药材的商品包装上都有国药药材防

伪标签、防伪码，扫码后可进入国药

药材服务号，进行防伪认证。国药

药材和国药集团有隶属关系，是国

药集团下面的公司。有的是我们自

己的，有的是授权的，所有的都有严

格审查。”

大量中药保健品、饮片贴牌国药药材

“养生茶”变毒汤药

但为何线下药店唯恐避之不

及的毒性药材，到了线上就能畅通

无阻？其中，“初级农产品”的身份

界定成为商家规避药品监管的“免

死金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及相关法规，仅经过

采收、清洗、切割、干燥等物理初加

工，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

性质的产品，可以被认定为“食用

农产品”。

但“中药饮片”则完全不同，

它是指中药材经过按中医药理

论、中药炮制方法，经过加工炮制

后 ，可 直 接 用 于 中 医 临 床 的 中

药。其生产必须符合《中国药典》

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要求，销售企业需取得《药品经营

许可证》。

“实际操作中，商家通常采用

属性规避、宣传隐蔽、责任隔离的

技术性手段，但商家对抗监管的

各类技术性手段，仅能暂时规避

平台算法审核，无法改变其行为

的违法定性。”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律师韩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据韩骁介绍，商家在对抗监管

时，多对毒性药材仅做晒干、清洗、

整株包装等简单处理，或仅进行切

片、打粉、切段等物理加工，以“原

生农副产品”名义销售，部分还会

将毒性药材与药食同源农产品混

合打包，弱化其毒性药品属性，规

避中药饮片的资质监管。

其次，通过宣传内容的暗语

操 作 ，实 现 监 管 盲 区 的 违 规 引

流。“商家在商品标题、包装上仅

标注‘初级农产品、非药品’规避

平台算法审核，却在详情页、直播

间以古籍科普、行业暗语、煎服教

程等方式传递药用功效，更会通

过电商平台低价引流、私域渠道

完成交易和功效宣传，脱离平台

监控。”

最后，则是通过滥用免责声

明，试图隔绝法律责任。例如商家

在商品页面、包装上标注“不可直

接食用，仅供育苗/观赏/科研使

用”等内容，主张免除自身责任。

对于商家而言，将附子等毒性

药材定义为“农产品”，意味着可以

绕过药品生产许可的巨额投入、规

避药监部门的严格检查、降低潜在

的违法成本。

毒性中药材的网售“暗道”

中经记者 苏浩 卢志坤

天津报道

据上海广播电台

看看新闻消息，2026年

1 月，35 岁的夏先生像

往常一样，从某直播间

下单购买了一包“四川

江油附片”，准备泡一

杯“养生茶”来调理身

体。然而，仅喝下一

杯，他便不省人事。经

过上海市杨浦区市东

医院长达 8 天的全力

救治，夏先生最终还是

于 1 月 28 日晚上不幸

离世。

几乎在同一时间，

成都另一名男子也因

将附片直接泡水饮用、

未长时间煮沸而引发

急性中毒，所幸抢救及

时才捡回一命。这两

起相隔千里的悲剧，共

同指向了一个隐藏在

互联网电商平台深处

的灰色地带：本该受到

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

材，正披着“初级农产

品”的外衣，通过直播

间和网店轻易流入寻

常百姓家。

《中国经营报》记

者调查发现，在这条充

斥着模糊与规避的暗

道里，商家的“巧妙包

装”与监管的现实困

境，正让消费者的生命

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资料显示，附子为毛茛科植物

乌头的子根的加工品，有回阳救

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

其含有的乌头碱存在毒性风险，口

服乌头碱 0.2 毫克即可中毒，3—5

毫克可致死，普通加工方法难以破

坏毒性。若自行加工食用草乌、附

子等乌头类物质，易导致严重心律

失常、呼吸衰竭、休克甚至死亡。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附片的销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

是经过炮制后的“中药饮片”，被

称为“黑顺片、炮附片、白附片”，

另一类则是被商家标注为“食用

农产品”或“初级农产品”的生附

片。炮制后的饮片往往风险提示

也较为规范；但那些标注为“农产

品”的生附片卖家，则完全放开了

售卖限制。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曾发布公告表

示，生草乌、生附片属于医疗毒性

药品，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

办法》管理，不是食品，不能当作食

品、普通药膳食用，加工不当或擅

自食用，极易引起中毒甚至死亡。

一家销量超 1000 单的网店客

服向记者轻描淡写地表示：“这是

纯天然农产品，属于传统滋补营养

品，购买无需提交任何处方。”而所

谓的风险提示，仅隐藏在详情页最

底部以极小字体标注：“本产品为

初级农产品，不能代替药物，如做

药材使用，请遵医嘱”。对于不熟

悉药性的患者，这样的提示极易被

忽略。

3月17日，记者走访天津市南

开区多家连锁中药店发现，几乎所

有受访药店均无附片销售。并且，

销售人员均明确提醒，附片存在毒

副作用，若有需求，必须经诊所或

医院医生诊断后凭处方购买，这种

线下严格限售与线上随意购买形

成鲜明对比。

“初级农产品”

部分甚至直接使用国药集团权威背景信息的商品在大量销售。

记者查询了解到，根据云南多

地（如耿马县、盈江县、丽江市、腾

冲市等）政府发布的关于预防毒性

中药材中毒的通告，均明确指出草

乌、附子、附片属于毒性中药材，已

被列入国家《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

办法》管理。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一条和《药品

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疫

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

理的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

但如今，这种利用“农产品”身

份规避药品监管的乱象，给当前的

监管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背后

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博弈。

附子既是药品，其原料又是农

业活动的产物，当附子被切成片装

进快递袋，它究竟是“初级农产品”

还是“中药饮片”，在实际执法中往

往存在争议。而对于这一情形该

如何界定，韩骁表示，一般来说，司

法机关与监管部门的裁量逻辑是

先核查品种法定属性，再审查销售

行为实质，最后结合加工方式等证

据综合认定，为实质性认定，而非

仅以包装标注的“农产品”为准。

与此同时，与线下药店的高度

组织化不同，网络销售具有虚拟

性、隐蔽性和跨区域性。韩骁表

示，《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发

布于1988年，彼时并无电商业态。

当该法规适用于电商平台时，最核

心的程序性障碍在于管辖权与违

法行为的时空分离。

根据《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

办法》第二十八条，药品网络销售违

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查处。“但‘发生地’的认

定在实务中充满弹性——可以是平

台所在地、商家注册地、仓储发货

地，甚至消费者收货地。这种多连

接点导致实践中可能出现管辖权争

议或多头监管。例如，毒性药材的

卖家在A省注册、B省发货、通过C

省的平台销售给D省的消费者，一

旦发生纠纷，四个地方的监管部门

都可能主张或推诿管辖权，最终陷

入程序僵局。”韩骁说。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明确了违法行为发生地、结果

地的管辖权，但实务中，基层监管部

门跨区域协查周期长、成本高，对异

地商家的现场核查、查封扣押难以

落地，大量案件因管辖权推诿无法

立案，违法成本远低于线下。

在韩骁看来，针对网售毒性中

药材的监管僵局，需以“严管高风

险、放开低风险”为核心原则，从立

法与监管双向发力，在守住用药安

全底线的同时，避免误伤正常农副

产品流通。

记者注意到，实际上，早在

2021年9月国药集团就曾对市场

上存在的冒用国药集团及相关字

样的问题开展维权行动。

相关公告称，发现多起涉嫌

侵犯国药集团品牌形象的事件，

涉及冒用国药集团或子公司名义

开展业务合作，涉嫌品牌授权欺

诈、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带有“国药

集团”“SINOPHARM”等注册商

标或突出使用“国药集团”字样的

仿冒产品，开设带“国药集团”“国

药”字样的线上线下店铺，进行虚

假宣传，乃至伪造、变造国药集团

印章、制作虚假文件等问题。

不少人会很自然地认为，名

字里带“国药”的应该就是“国药

集团”的旗下企业，实则不然。国

药药材因涉嫌冒用国药集团名义

同各地政府或企业开展交流合作

而被点名。

历史上，中国中药确实是国

药药材的发起股东，国药药材确

实与国药集团有关联。但因国药

药材及其下属企业未经授权多次

擅自使用“国药集团”相关字号、

商标及特许经营权，国药集团已

对其启动法律程序。从2025年9

月 25 日起，国药集团、中国中药

已经彻底与国药药材“切割”。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

台信息显示，从2025年5月起，中

国中药连续数次挂牌转让其持有

的国药药材 25%的股份（2514.5

万股）。国药药材 25%的股份评

估值与起初挂牌价格均为 3288

万元。

不过，或由于一直无人接

手，挂牌价格持续降低。最终，

2025 年 9 月 25 日，国药药材 25%

的股份完成协议转让，受让方为

无关联关系的上海天悦腾华贸

易服务有限公司，成交价格仅为

10万元。

2025年10月，国药集团和中

国中药曾发布严正声明，上述股

权转让完成后，中国中药不再持

有国药药材任何股权，国药集团、

中国中药与国药药材之间不存在

任何股权关系或控制关系。

在转让公告中，转让方中国

中药明确要求，转让条件之一

是：标的企业（即国药药材）及其

所属公司需向工商机关办理公

司名称变更手续，不得使用包含

“国药集团”“国药”字样或做出

容易与前述企业造成混淆的其

他意思表示。

另外，受让方承诺在成为标

的企业股东后，在标的企业涉及

字号、资质及特许经营权使用的

相关表决中，对任何继续使用包

含“国药集团”“国药”字样或可能

造成混淆的其他意思表示的议案

予以反对，且不以任何形式支持

该类行为。

不过，截至 2026 年 3 月 20

日，国药药材仍未更名。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已无

法查询到国药药材的股东信息。

不过在天眼查、企查查等企业信

息查询平台上，中国中药仍为持

有国药药材25%股权的股东。国

药药材的公司名称和股东信息持

续给外界以误导。

针对国药药材品牌授权相关

问题，记者给国药集团发函采访，

不过截至发稿未获答复。

实际上，国药药材公司仅有

多项国药药材的作品登记证书，

其并没有国药药材相关注册商

标 。 据 国 药 药 材 微 信 公 众 号

2025年9月26日发布的《关于国

药药材字号及五叶草图形等商

标的声明》，国药药材公司所拥

有的 10 款商标为五叶草图形商

标，其余 5 款商标图形中带有

SMHC字样。

记者查询中国商标网发现，

目前并没有任何国药药材的注

册商标。2016—2020 年，国药药

材公司曾申请过 30 多个国药药

材的商标，但均未被审查通过

或主动申请撤回，商标状态均

为无效。另外，2025 年以来还

有其他企业和个人的 20 多个国

药药材或包含国药药材字样的

商标申请。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国药

药材已经诉讼缠身，公司与法定

代表人多次被法院下发限制消

费令。

灰色地带博弈

早已被要求不得使用“国药”字样

从2025年9月25日起，国药集团、中国中药已经彻底与国药药材“切割”。

包装为初级农产品的生附片 产品某电商平台消费者评论截图

图为国药药材原办公地址，2025年1月记者到访时已搬空。 晏国文/摄影


